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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0090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8-7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年 12 月 14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509,090,9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5.42%。 

 

一、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39号）核准，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健集团”、“公司”）向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

深圳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5 年 3 月 18 日完成更名）、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家机构非公开发行股份 303,030,303股，募集资金总额 2,199,999,999.78元。上述

新增股份已于 2015年 12月 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公司总股本为 552,530,794 股，发行 303,030,303股，发

行后总股本为 855,561,097股。2016年 6月 7日，公司实施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10 股转增 4 股，公司总股本由 855,561,097 股增至

1,197,785,535股，投资者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424,242,424股。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10 股转增

2股，公司总股本由 1,197,785,535股增至 1,437,342,642 股，投资者认购的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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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509,090,909股。 

2015 年及 2017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投资者认购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限售期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31,404,959  36 个月 

2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国泰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69,421,487  36 个月 

3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6,280,990  36 个月 

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46,280,992  36 个月 

5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140,496  36 个月 

6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

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570,248  36 个月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红

土创新红石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570,249  36 个月 

7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3,140,496  36 个月 

8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140,496  36 个月 

9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1,570,248  36 个月 

10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1,570,248  36 个月 

合计 509,090,909 -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年 12 月 14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509,090,909 股，占解除限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数的 54.85%，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5.42%，其中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46,280,992 股。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 

备注 

1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231,404,959  16.10 0  

2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国泰

君安君享天健如意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9,421,487  4.83 0  

3 
嘉兴硅谷天堂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6,280,990  3.22 0  

4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46,280,992  3.22 0  

5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140,496  1.61 23,140,496 质押 

6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570,248  0.80 0  

7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红土创新 11,570,249  0.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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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8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23,140,496  1.61 0  

9 深圳市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140,496  1.61 23,140,496 质押 

10 
深圳市创东方长兴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1,570,248  0.80 0  

11 
深圳市架桥富凯一号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1,570,248  0.80 0  

 合  计 509,090,909 35.42 46,280,992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09,182,589 35.43 -509,090,909 91,680 0.01 

高管锁定股 91,680 0.01 0 91,680 0.01 

首发后限售股 509,090,909 35.42 -509,090,909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28,160,053 64.57 509,090,909 1,437,250,962 99.99 

三、总股本 1,437,342,642 100.00 0 1,437,342,642 100.00 

四、解除限售的股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2015年非公开发行的 10家投资者均承诺其认购所获股份自天健集团非公开发行新

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截至目前，10 家投资者均严格履行了上

述承诺。 

五、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公司不存在

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人，其对本次解除的限售股份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暂无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的计划。如未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减持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执行。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股东严格履行股份限售规定和承诺，

且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等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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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天健集团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月 12日 




